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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园卡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园卡的管理和使

用，确保校园卡系统稳定运行，维护持卡人的合法权益，防

范资金风险，提高管理效率，提升服务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园卡（以下简称“校园卡”）

是学校区域内，具有资金结算、身份识别等功能的非接触式

智能卡。具体应用场景包括餐饮消费、电子门禁、图书借阅、

医院诊疗、洗浴开水、体育娱乐、校车交通、会议签到等。 

第三条 校园卡管理工作坚持 “细化人员分类，强化审

批责任，落实实名认证，关注用卡动态”的原则。 

第四条 学校成立校园卡管理工作协调小组（以下简称

“协调小组”），其主要职责是：制定校园卡管理办法、审议

校园卡相关的配套管理细则、协调和解决校园卡运行管理工

作中的重大问题等。 

第五条 学校成立校园卡综合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校

园卡中心”），负责与校园卡相关的管理及服务工作，由财务

处代管。 

第六条 校园卡分为学生卡、员工卡、访客卡、一般消

费卡四类，具体分类见附表。 

各类型校园卡均须采集持卡人的法定有效身份证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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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并在卡面印刷持卡人的姓名、照片、校园卡号等基本

信息。 

第七条 未经学校同意，学校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制发

与校园卡功能类似的卡片或凭证。 

 

第二章 校园卡的申请、审批与领取 

第八条 校园卡的申请与审批实行网上办理。 

第九条 校园卡申请实行实名制，申请人应向所在单位

或邀请来校参加活动的单位提交真实、准确的个人信息及相

关材料，并由该单位在网上申请。 

第十条 校园卡采用分类审批，实行“谁审批、谁负责”

的机制。各审批单位所负责的审批对象见附表。 

附表暂未涵盖的人员需申请校园卡时，由学校相关部门

和单位审核后报协调小组审批。 

第十一条 校园卡实行“先审批、后领卡”的机制。领

卡统一在校园卡中心办理。 

校园卡既可单个领取也可批量领取。校园卡中心负责对

领卡人进行身份确认和登记。 

 

第三章 资金管理 

第十二条 校园卡的资金管理包括充值、消费、退款及

商户管理等。校园卡中心负责校园卡的交易清分，学校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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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负责校园卡的资金结算，并建立落实相应的内控制度。 

第十三条 校园卡持卡人可采用银行圈存、第三方应用

平台、自助机具等方式进行校园卡充值。 

第十四条 校园内各部门和单位可根据实际工作的需

要，向校园卡中心申请成为校园卡系统的商户。 

第十五条 商户的各项收费应按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收费管理办法》进行审批，收取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应遵守学

校财务管理的相关制度和规定。 

第十六条 校园卡持卡人有权获取其个人校园卡的交

易记录和余额信息。 

校园卡持卡人注销校园卡时，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在

校园卡中心办理，并领取卡内余额。 

校园卡因超过有效期被注销时，学校财务处负责将卡内

余额转存财务专用科目。原持卡人应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办

理退款手续。 

第十七条 校园卡凭密码消费，持卡人可设置小额免密

消费限额。 

校园卡不可透支消费。 

 

第四章 日常管理 

第十八条 校园卡中心负责校园卡系统、专用网络和自

助服务设备的规划、建设、运行管理与维护，负责校园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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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信息安全和应急保障预案建设。 

第十九条 校园卡商户负责校园卡终端设备的购置、管

理与维护，保证设备正常运转，保障校园卡系统平稳运行。 

第二十条 经校园卡中心审查批准，学校各部门和单位

的有关应用系统可接入校园卡系统。 

与校园卡系统对接的应用系统，实行“谁申请、谁建设、

谁管理、谁维护”的机制。 

第二十一条 接入校园卡系统的应用系统管理部门和

单位应加强本应用系统的维护，遵守校园卡管理制度，保障

校园卡系统的运行稳定和数据传递的准确可靠。 

第二十二条 校园卡各审批单位应明确审批责任人，并

报校园卡中心备案。 

审批责任人根据本办法及相应的配套管理细则，审核校

园卡申请材料。 

审批责任人负责定期对所审批的人员信息进行维护，及

时向校园卡中心提供人员状态信息更新。 

第二十三条 校园卡延期应由原审批单位重新审批。超

过有效期 60 日（含）的校园卡，系统自动注销。 

第二十四条 校园卡中心可根据有关规定，收取校园卡

制卡费。 

第二十五条 校园卡是校园生活的重要凭证，仅限持卡

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出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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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校园卡遗失补办的，应由持卡人对原卡进

行挂失后，凭持卡人本人身份证件在校园卡中心补办。 

第二十七条 使用校园卡在学生食堂就餐时，按国家和

北京市相关规定，除享受政策补贴的学生外，其他校园卡持

卡人应支付一定比例的管理费。 

管理费的比例由学校学生食堂管理部门根据相关规定

进行综合测算，并报学校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按程

序审批。 

第二十八条 校园卡中心应加强校园卡用卡数据动态

的分析，对交易行为异常的校园卡采取相应措施及时处理，

并向学校财务处或协调小组报告。 

校园卡中心有权对交易异常的校园卡予以冻结，被冻结

的校园卡需协调小组审核批准后方可解冻。 

第二十九条 学校各部门和单位根据工作需要，经审批

后，可对校园卡数据进行分析和利用。 

未经批准，任何部门和单位、个人不得泄露校园卡信息，

不得提供校园卡数据服务。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财务处、校园卡中心、校园卡商户、校园卡

应用系统管理部门和单位应根据本办法制定相关的配套管

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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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与校园卡工作相关的部门和单位应认真

履行职责。对失职、渎职造成不良影响或后果的当事人及其

部门和单位，由学校纪检监察部门依法依规进行严肃追责。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学校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8年 9 月 1 日起执行。《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校园卡系统运行管理暂行办法》（北航党政办

字〔2004〕76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园卡发放审核管理

暂行办法》（北航党政办字〔2006〕10 号）、《北航校园卡租

借服务和管理暂行办法》（北航校网函字〔2007〕1号）同时

废止。 



类型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审批单位 备注

本科生 本科生

教务处（日常学籍状态变化）、
招生就业处（招生、离校）、

国际学院（留学生）、
北京学院（北京学院学生）

研究生 研究生
研究生院、

国际学院（留学生）

实验学校 实验学校中学生 实验学校

继续教育 继续教育学院学生 继续教育学院 仅限计划内且在校区内学习的学生

事业编制教职工（含离退休）

博士后

项目聘用职工

驻校军代表

挂职领导干部 组织部

劳服中心人员 劳服中心

安保人员
安全保卫处、

沙河校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后勤人员
后勤保障处、

沙河校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北航资产经营公司及其全资和控股公司在
校内场所工作的正式雇员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仅限在校内场所（不包含柏彦、世宁、唯实、
致真大厦）为学校提供服务工作的人员

培训训练 一个月以上的培训生
继续教育学院、

飞行学院、国际学院、
北航学院（工程训练课程培训生）

一个月以上进行访学访教交流的校外人员
教务处（本科生教学）、
研究生院（研究生教学）、
国际交流合作处（外事）

在校内有教学任务的实验学校分校教师 实验学校

一个月以上进行科研协作的校外人员 科学技术研究院

已被我校录取提前来校参与科研工作的
外校毕业生

研究生院

驻场服务 一个月以上进行驻场服务的校外人员

重大活动 参加校级重大活动的校外人员

公务接待 公务接待用餐 党政办公室
绑定预算类经费借款充值，以消费明细单和公务接
待审批单冲账，每单位限办2张

事业编制教职工（含离退休）家属
教职工所在单位

（离退休人员为离退休工作处）

副卡持卡人须为主卡持卡人的法定直系亲属，副卡
仅允许使用主卡绑定的银行账户充值，每张主卡限
办1张副卡

事业编制教职工（含离退休）困难遗属
人事处（在职去世人员）、

离退休工作处（离退休去世人员）
指去世的事业编制教职工（含离退休）在校内居住
的生活或行动困难的配偶或父母，限办1张

临时就餐 食堂临时就餐 后勤保障处
后勤保障处负责有效卡的总量控制，加收管理费比
例应高于员工卡、访客卡在学生食堂就餐加收的比
例，并限定就餐时间

人事处

附表：                                              校园卡分类及审批规则表

学生卡

一般
消费卡

教工副卡

访学访教

科研协作

工勤

访客卡

员工卡

教工

党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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